
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

工科类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办法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，确保学院各工科专业人才培养

目标的持续改进，规范工科类专业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，结合工程教育专业

认证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本办法适用专业：环境工程、资源环境科学、化妆品

技术与工程、精细化工专业。 

第二条  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目的 

（一）定期获取培养目标是否达成的信息，了解现有培养目标与学校定位、

毕业生职业能力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偏离情况； 

（二）对培养目标的修订提供依据；

（三）对毕业要求的修订提供依据。

第三条  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依据

（一）毕业生的主流职业领域调查；

（二）毕业生对自身职业发展状况及满意度调查；

（三）专业领域专家、用人单位专家和校友对培养目标认同度调查；

（四）专业领域专家、用人单位专家和校友对专业建设的建议及意见。

第四条  评价周期 

（一）调查信息采集周期：每年一次。 

调查每年毕业生就业去向、工作岗位、就业企事业特征等；通过函调、走

访座谈、校友聚会座谈等形式对毕业 5 年左右的校友进行培养目标达成度调查；

通过函调和座谈的形式调查用人单位代表和专家对毕业 5 年左右校友的评价。

（二）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周期：四年一次，如学校提前启动人才培养方案

修订工作，则按学校时间安排执行。 

第五条  评价方法 

培养目标达成性评价主要通过走访座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。 

（1）问卷调查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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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培养目标达成性的认同度，以及对我校毕业生工作表现的达成程度分五

档设置分数：5 分最高，1 分最低，1-完全未达成；2-部分达成；3-基本达成；4-

达成；5-完全达成。 

调查问卷回收后，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认同度取基于人数的加权平均值进

行计算，即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重点是目标与需求的吻合度评价，每项培养目

标主要由用人单位、往届毕业生、行业企业专家评判。 

（2）座谈法

专业与往届毕业生、用人单位专家进行座谈，征求意见及建议，评价培养

目标的达成情况。 

对每年培养目标达成度调查数据和信息进行汇总和整理，撰写培养目标达

成度评价报告，提交全体专业教师讨论，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查，确定评价意

见。 

第六条  评价人和责任人 

评价人：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小组。专业成立由学院教学副院长和专业负

责人组织专业教师参与的评价小组，明确问卷调查表设计、用人单位走访和座谈、

问卷调查、资料整理和报告撰写等人员分工和任务。

责任人：专业负责人。

第七条 评价流程

（一）学院部署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工作；

（二）专业召开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工作会议：确定工作内容、负责人、评

价小组成员与任务分工、截止时间；

（三）评价小组搜集整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专业培养目标达成度调查资

料，绘制图表，撰写评价报告； 

（四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报告，形成初步意见并

提交学院； 

（五）学院组织校内外专家对专业的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报告进行审查。

第八条  评价结果的利用 

结合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意见，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对专业的培养目标修

订提出建议，为下一轮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修订提供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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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学院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规定

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

二〇二三年四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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